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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真填写此表格，该资料将同时用于楣板和会刊资料。主办单位收到参展企业的参展申请表，视为参展企业对招展书内容及参展条款完全知晓，并全部接受。展位申请在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公司支付定金或交完全款后方能生效。
1. 公司资料

	公司名称（中文）
	

	公司名称（英文）
	

	公司地址（中文）
	
	邮编
	

	公司地址（英文）
	
	董事长姓名
	

	总经理姓名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手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网站 
	

	品牌名称（中文）
	
	品牌名称（英文）
	

	业务性质   

（请勾选）
	○批发   ○零售   ○制造  ○进口   ○出口  

○协会/社团  ○出版社  ○其他，请注明                     
	展品种类（中文）
	

	
	
	展品种类（英文）
	


2. 展位预定

□ 标准展位

基本配置： 公司楣板、地毯、围板、1个玻璃平柜、2把折椅、2个短臂射灯、1个纸篓、1个插座

价格：1层楼每9平方米9000元人民币， 2层楼和3层楼每9平方米8000元人民币；双面开口加收10%；

会员企业优惠办法请和组委会联系。

     本公司预定            厅                        号          个标准展位，共　　　平方米，总价_______________
□ 空地 
     空地展位不提供任何设施, 双面开口的展位不加收费用。 

     价格：1层楼每平方米900元人民币，2层楼和3层楼每平方米800元人民币；会员企业优惠办法请和组委会联系。

本公司预定            厅                        号          个空地展位，共　　  平方米，总价_______________

3. 付款方式 

帐户名称：北京中宝协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和平里支行北三环分理处

开户帐号：0200 2033 1902 0116 366 

申请2个或2个以下展位的参展商，请在呈交参展申请表一周之内，支付全额参展费用；        

申请2个以上展位的参展商，请在呈交参展申请表一周之内支付参展费用的50%作为展位预定金, 其余费用于2008年9月15日前结清。逾期组委会有权取消该展商预定展位。                   

4. 其它需要提供的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和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2）公司的logo和代表产品图片  （用于会刊资料）    

3）特殊商品的特许经营证
兹申请参加北京·2008中国国际珠宝展，并同意遵守主办机构制定的“参展规则”，本公司所提供上述资料，同意主办机构储存于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资料库内，作为推广“2008中国国际珠宝展”之用。上述资料提供如有错漏主办机构毋须负责。


参展企业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写后将表格和资料交至如下联系：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展览部/ 北京中宝协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安外大街小黄庄路19号楼4128室   邮编：100013                       
电话： 010-84287922/ 84287328  传真： 010-84273841    E-mail： fair@jewellery.org.cn        Website: www.jewellery.org.cn

1、参展申请

   主办单位仅接受书面申请，参展申请表经签字、盖章后将参展申请表、企业营业执照及品牌注册证复印件一并寄至主办单位，

并缴纳50%定金或交完全款后，报名生效。

2、参展企业资格审定

    2.1、参展企业应为独立法人单位。

2.2、参展企业所展示的展品不涉及商标或其他侵权行为，并在历届参展过程中没有产品侵权或其他不良记录。

    2.3、参展企业展示的产品和品牌应与申请表中所填内容一致。

3、展位的分配和使用

3.1、主办单位在展位分配上，优先让上届参展企业选择展位，然后参考参展企业的要求分配展位，但拥有展位分配的最后决

定权。

    3.2、主办单位保留根据展会整体规划而必须改变展位分配的权利。

    3.3、参展企业不得将展位转让或转租给第三方。（包括部分转租）

3.4、在付清全部参展费后，参展企业方有权参展。如果在主办单位规定期限内未付清全部参展费用，主办单位将有权取消其

参展资格。

    3.5、参展企业应爱护展位设施，如有损坏应照价赔偿。

    3.6、展会期间，参展企业不得占用展馆公共区域。

4、取消参展

   若取消参展，参展企业应提前以书面形式通知主办单位，撤展申请日期如果是在展位确定通知发出之日起30天之内，主办方

将扣除定金的50%作为赔偿金，如果是在展位确定通知发出之日起30天之后，定金不再退还。（定金数额以参展企业全额展

位费的50%计算）

5、展位设计

   参展企业应按主办单位的有关安全、环保规定设计装修展位，对不符合整体形象及大会安全搭建要求方案，主办单位有权否决并要求参展企业进行更改。

6、展会日期和地址的变更

   主办单位保留因不可抗力原因而造成的变更展会日期和地点的权利。如果由于不可抗力而造成展会的延迟或取消，主办单位将视具体情况将已收到的参展费用部分或全额退还给参展企业。对因上述原因而给参展企业带来的其他损失，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7、保险

   主办单位将对展馆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参展企业应根据需要为其参展展品自行投保，并妥善保管个人物品和展品，主办单位对展品或个人物品的丢失、损坏等情况不承担法律责任。

8、消防

   所有展品和展具都必须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并符合北京市消防局的消防局的消防安全规定。

9、拒绝进入

主办单位保留根据展会的要求和规定拒绝任何人进入展览场地的权利。

10、补充条款

   主办单位保留制定并发布补充条款的权利。所有补充条款将作为本参展条款的一部分，并对参展企业有约束力。

11、协议中止

   参展企业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主办单位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11.1、逾期未付清全额参展费用。

   11.2、未经主办单位书面许可转租和转让展位。

   11.3、其他严重违反本合同条款及补充条款，妨碍展会正常运行的行为。

12、解释

   12.1、本参展条款的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12.2、参展企业一旦向主办单位递交参展申请，则视为参展企业对本参展条款完全知晓，并全部接受。
组委会签章确认 （此栏由组委会填写）收件人___________核准人___________





盖章及日期_________   





参展申请表





参 展 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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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日期：2008年9月15日 





�  








申请参展企业的报名生效后，主办单位将根据相关情况为企业安排展位。企业一经与主办单位确认展位，将收到《参展商手册》，其内容包括：广告、产品发布、相关活动报价和预订、运输、搭建、住宿等相关服务说明、展会相关规定及要求等。参展企业可根据需求，选择相关服务项目，制定企业整体参展计划，并根据展会现场的有关规定，做好参展事宜的安排。








